
附件一： 

关于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华安中证全指证

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提议对华安

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实施转型。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实施转型的具体方案详见附件五《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说明书》。 

为实施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提议授权基

金管理人办理本次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的相关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现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说明书》和转型后开放式基金的特征，对《华安中

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进行修改和补充，并在转型实

施前披露修改后的基金法律文件；提议授权基金管理人在转型实施前，制订有关

基金转型正式实施的日期、转型方案实施安排并提前公告，并在转型实施完成后，

就转型结果及修改后的基金合同生效事宜发布公告。 

以上提案，请予审议。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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